申請自用大客車、貨車牌照申請書

	                                                        日期：　　　　　　檔　　號：

                                                        文號：　　　　　　保存年限：

	申　請　人

全　　　銜
	印章
	負 責 人
	印章

	地      址
	
	電    話
	

	申                       請                       項                          目

	申　請　資　格


	· 公司執照影本乙份（自耕附身分證及大貨車駕照影本）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乙份（第一次申領者需附正本查驗，獨資行號應檢具

財稅機關編發之統一編號證明）

· 工廠登記證影本乙份

· 汽車牌照登記書影本乙份（新車者請檢具車輛規格表）

· 政黨相關證明文件及具結書均為止本

· 人民團體、民間機構或私立學校各該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乙份（正本）

	停　　車　　場
	· 停車場位置圖乙份（需標示長寬、路名、門牌號碼）

· 土地所有權狀影本乙份及地政單位提供之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建物謄本正本（並需附所有權人身份證影木）

· 同意書乙份

· 租約或借約乙份（停車場期限最少二年）

※各項影本附件均需蓋公司（行號）負責人印鑑及簽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無誤」等字樣

	營業額（大自貨增車時間）二百元(十噸以下折半第二車以上累計
	　　               （最近二個月）

□月份營業額稅單共計　　　　　　　　元，（影本二份）（公司行號適用）（增車者需附正本查驗）

□大貨車行駛路線圖正本乙份（政黨適用）

	員工人數(申請自大客車用) 40人二輛車以上累計
	· 最近三個月勞保局保費計算表及繳款收據影本各乙份（公司行號適用）

· 政黨現有職（員）工名冊、黨證、派令及薪資所得憑證影本各乙份

· 大客車行駛路線圖正本乙份（政黨適用）

	車  別  數  量
	        客

  自用大  車          輛

        貨

	申　請　事　項
	□新領      □過戶（新領新車者請附車輛型式規格表）

□繳（吊）銷重領
	車號
	
	原車主地址
	

	申請車輛座位及總重、廠牌、年份
	廠牌、型式及年份：

車身式檥：

大客車座位　　　人、大貨車總重　　　　　公噸

	備　　　　　註
	

	監理機關審核
	承　　辦　　人
	課　（股）　長
	副所（站）長
	所　（站）　長

	
	
	
	
	


切     結    書

        本人               於民國 95年1月7日受
             公司委託向貴所（站）申請辦理大自（客）貨車申購同意公函，所陳核之各項證件、申請書影本，含公文、土地所有權狀、地籍圖謄本、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營利繳稅單（401表）、土地登記謄本、停車場土地使用同意書、設置停車場關係位置圖…..…等。絕無偽變造不實之情形，如有：願自動放棄法律上訴抗辯權；並無條件接受法律上之制裁。唯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

此　致
交通部公路總局     區監理所     監理站

　　　　  　切　結　人：

　　　　　　身份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行動 電 話：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七日
自用大客貨車停車場地使用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         願將土地座落於        縣　             段         號等　 　筆，面積       　平方公尺公　　畝
提供                       eq \o(\s\up 8(公司),\s\do 3(行))為設置停車場之用，期限自

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共   年，

恐口無憑，特立此書。

立同意書人：    　　　　　簽章

地　　　址： 

統一編號  ：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七日
※說明：停車場借用期限最少二年
切　     　結    　　書

本             設置大自客貨車停車場壹處座落於    縣    鄉

             段           號，面積　　    　　平方公尺公　　畝，

茲保證該停車場無妨礙公共設施及交通，如有不實或偽造、變

造等情事，本公司願負一切責任，並受註銷牌造之處分，特立

此切結憑證。

切結人：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地  址：

機關商號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七日
市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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